
申请单位：永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修改原因：根据莲花场镇现状建设情况及城市有机更新建设需求，拟对 R05-02/04、R05-03/03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修改。

修改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年版）3、《重庆市永川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

4、《重庆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5、《永川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管理办法》6、《永川区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

修改内容：本次修改范围面积为 55.44 公顷，结合莲花场镇现状建设情况及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设计方案，保留原 R05-02/04 地块中已出让工业

用地，对未出让工业用地进行用地性质调整。在道路交通修改方案基础上，对莲花场镇进行用地划分及性质优化，将原二类工业

用地调整为住商混合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商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用地等。修改后，城市建设用地保持 55.44 公顷不变，

其中：二类工业用地减少 21.30 公顷，防护绿地减少 0.83 公顷，二类居住用地增加 0.88 公顷，住商混合用地增加 4.45 公顷，商业

用地增加 1.73 公顷，加油加气站用地增加 0.04 公顷，商住混合用地增加 5.19 公顷，城市道路用地增加 1.83 公顷，社会停车场用

地增加 0.65 公顷，公园绿地增加 7.36 公顷。

公示单位：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示地点：1、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专属网页 2、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示栏

公示时间：2024 年 11 月 20 日—2024 年 12 月 19 日

意见反馈：1、若您需对该城乡规划方案发表意见，应在意见反馈期限届满前向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交书面意见，同时提供身份

证明材料、联系方式。书面意见可当面提交也可邮寄方式提交。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请在信封正面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字样，

提交时间以邮局收件邮戳载明的时间为准。

2、若您认为是该城乡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提交书面意见时，还应提供城乡规划方案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

3、意见反馈期限截止至公示期届满后 5 日内。规定期限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放弃权利。

邮寄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 6 号行政综合楼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收

联系人：梁先生 咨询电话：023-49861516

凤凰湖产业园R05-02/04、R05-03/03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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